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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羅美玲等23人，鑑於臺灣為移民社會，吸引多國人才進入臺灣從事不同分工職業已行之有年。惟臺灣新生人口及勞動力近年不斷下滑，人口老化日益嚴重，已對我國經濟、競爭力及創新力造成嚴重威脅。為此政府積極以友善開放之原則及多項政策吸引各國多元人才來臺發展甚至移民。為避免國外人才與本國人民發生文化、種族、宗教等相關之衝突及歧視，進而有損臺灣國際形象，爰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推動吸引多項外國人才來臺政策，如新南向政策，歡迎擁有不同文化背景、語言、階級、種族與宗教信仰之人才來臺。我國憲法保障中華民國人民，無論階級、種族、宗教、男女、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卻並未把宗教明文列為反歧視因素之一，固有其必要明文將宗教納為反歧視因素之一。

二、截至今年（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底，臺灣境內的產業與社福移工人數已累積有69萬9千多人，但許多來臺的移工或新住民家庭，都曾遇到一些歧視，讓他們心裡很受傷。民國九十九年，高雄縣林園高中某教師在管教學生時，竟因該學生母親是來自印尼的新移民，對其說出野蠻人滾回去等汙辱性字眼，使得該學生內心受創，事後須接受心理輔導。此類事件不止加深臺灣社會對新移民之歧視與誤會，甚至影響親子之間的重要關係。此外，今年（民國一百一十年）八月也發生外籍看護工遭員警盤查喝斥上銬，甚至帶回新北市三重分局上腳鐐偵訊的事件，引發民眾莫大的反彈，歧視移工議題再次掀起討論聲浪的情況下，實有必要修正相關規範，藉以強化尊重多元文化觀念之落實。

三、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雖有反歧視條款，但其設計似著重於受害者之權益，忽略受害者之尊嚴人格與維持基本生活之身心靈健康狀態，因此無法有效保護受害者亦未能替其聲張正義與公道。爰將身心受損列入遭歧視之情況，並參考「身心障礙保護法」將其狀況明文定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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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宗教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或身心受損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

前項申訴之要件、程序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

前項申訴之要件、程序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規範：「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參考我國憲法，並查臺灣有多元民間與非民間宗教信仰，故將宗教信仰作為反歧視之行為明文列入。

二、現行條文意在保護所有在臺灣的人民免於歧視。然「權利受不法侵害」恐有舉證困難之疑，且權利之法律定義似過於模糊，使歧視行為難以被認定、成立。國內外遭受歧視之受害者往往遭受不同程度的身心靈、尊嚴創傷，對其往後人生規劃影響長遠，不可輕忽之。爰將身心受損列為遭歧視侵害情況，以完善法規完整性和歧視行為之定義。

三、身心受損者之定義係參酌「身心障礙保護法」第五條，指造成身體系統功能有損或偏離，或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之權益。故將身心受損者之狀態明文化，以利主管機關認定，亦避免舉證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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